
 
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

無法參加 112 年度主管共識營說明表 

單    位  

姓    名  職稱  

委派出席  職稱  

無
法
出
席
的
理
由 

□  上課。 

□  其他: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

申請人 單位主管(或校長) 校務發展中心(備查) 

   

備註: 

一、 本表申請人為一級主管者，應送校長核章，系所主管請送院長核可。 

二、 用印完成，本表請送校務發展中心彙整，並於活動辦理後銷毀。 


